
【法規來源】勞工作業環境測定實施辦法§16

附表六 

　　　　　　　　　　　　　　勞工作業環境測定結果紀錄表

附註：

註１：事業單位委由作業環境測定機構或工礦衛生技師辦理作業環境測定者，應含機構之名稱。

註２：測定紀錄格式得由事業單位自行設計，惟內容應包含本表所列項目；另物理性因子測定得

僅記錄樣本編號、測定方法、測定處所、測定項目、測定起訖時間及結果。

註３：測定處所應檢附全部測定點之位置圖。

註４：測定結果應檢附認可實驗室之化驗分析報告（物理性因子之測定結果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得以直讀式方式測定之物質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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